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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万科”）第十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

通知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。公司全体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

参与本次会议，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（含当日）前收到全体董事的表决意见。本次会议

的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（一）议案内容 

公司第十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补充完善复杂项目及非开发业务跟投

机制的议案》，明确了复杂项目和非开发业务的跟投机制。为加快非开发业务的发展，充分

激发非开发业务经营管理层及核心员工的“当家人”意识，稳定和吸引人才，并推动公司内

部资源协同，实现“一盘棋”长期稳健发展，更好的回报全体股东，公司拟对非开发业务的

跟投机制进行迭代。要点如下： 

1、适用范围：公司近年来开展的非开发业务，包括但不限于物流仓储、商业、长租公

寓、冰雪、教育、企业服务、食品业务，未来拟拓展的非开发业务。 

2、跟投人员：包括公司董事、监事、法定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所有员工，以非开发业

务的核心经营团队、骨干员工为主，具体跟投人员以届时确定的跟投方案为准。 

3、参与方式：结合业务的实际情况、行业或市场惯例等因素，制定员工跟投的具体方

式，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持股，通过设立合伙企业、有限责任公司、信托计划、资产管理计划

等其他符合法律法规的方式持股。取得股权的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受让相关下属子公司股权、



 

 

认购下属子公司新增股权或与万科共同投资新设立的公司。 

4、跟投权益比例上限：跟投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业务权益比例合计不超过 20%，对

于万科股权比例低于 50%的业务，跟投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权益比例还需不超过万科在

该业务所持权益比例的 40%。未经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同意，单一跟投人员直接或间接

持有的业务权益比例不超过 3%。 

5、跟投价格：跟投定价标准为如下之一： 

（1）不低于万科在该业务的已投成本及对应融资成本之和； 

（2）不低于合资格独立第三方评估的公允价格； 

（3）不低于每股净资产。 

6、资金来源：跟投资金全部由相关员工自筹，公司及下属企业不得为该等员工提供贷

款，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。 

7、审批权限：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公司总裁按上述要求，根据业

务的具体情况，组织制定跟投方案，并选择合适的时机具体实施。上述方案及其落实情况向

董事会投资与决策委员会备案。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如直接或间接参与跟投，需报董

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审议。 

8、有效存续期：本跟投机制系一项为促进下属企业发展的长期安排，经公司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后生效，直至股东大会另行通过新的方案为止。 

（二）审议结果 

本议案获得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。表决结果为：赞成 7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，董事

郁亮、祝九胜、王海武回避表决。 

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如有符合资格的股东在合法时间内向股东大会提出该项

临时提案，董事会同意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十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。 

 

 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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